黑龙江省电梯日常维保合同（示范文本）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与目的
（一）背景
电梯作为特种设备，其安全运行直接关系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黑龙江省冬季寒冷漫长、低温冰雪环境易致电梯部件老化、故障频发，且老旧小区电梯占比高、维保市场存在资质参差不齐、责任划分模糊、维保标准不一、应急响应滞后等问题，易引发安全事故与合同纠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及黑龙江省地方标准《电梯维护保养服务规范》（DB23/T 3283-2022），结合本省气候特点与行业实际，制定本示范文本。
（二）目的
1.规范合同行为。统一维保合同核心条款，明确甲乙双方（使用单位、维保单位）权利义务，杜绝“口头约定”“模糊条款”，减少合同纠纷。
2.压实安全责任。强化维保单位资质管理、维保质量责任，明确使用单位日常管理义务，筑牢电梯安全运行防线。
3.适配本地实际。针对黑龙江低温环境，细化防寒防冻维保要求、应急救援响应机制，提升合同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4.保障各方权益。平衡双方利益，明确维保频次、质量标准、费用支付、违约责任等关键内容，维护市场秩序与公众安全。
二、起草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侵权责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明确电梯须委托有资质单位维保）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
（二）地方标准与文件
黑龙江省地方标准《电梯维护保养服务规范》（DB23/T 3283-2022）（明确维保服务基本条件、实施细则、质量控制等）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特种设备维保管理相关规定
（三）行业惯例
参考国内通用电梯维保合同示范文本，结合本省电梯维保行业实践，吸纳企业、物业、业主代表意见，确保条款合规、实用、可落地。
三、核心条款设计说明
（一）合同主体
甲方（使用单位）：明确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需具备电梯合法使用权或管理权（产权单位、物业、业委会等）。
乙方（维保单位）：必须标注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 资质等级、证书编号及有效期，附资质复印件作为附件，确保乙方具备法定维保资格，避免无资质维保风险。
（二）维保标的
列明电梯品牌、型号、梯号、层站数、额定载重量、安装地点、使用登记证编号，精准定位维保对象，避免因标的不清引发责任推诿。
明确电梯使用年限、老旧程度，为维保方案制定提供依据，适配黑龙江老旧电梯较多的现状。
（三）维保内容与标准
1. 维保内容
严格对标《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细化半月、季度、半年、年度维保项目，覆盖：日常维保、安全装置检查、防寒防冻专项、故障处理、应急救援等。
2. 维保标准
符合国家标准（GB 7588-2021《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行业规范（TSG T5002-2017）、黑龙江省地方标准（DB23/T 3283-2022）；
明确维保后电梯须达到安全运行、平稳舒适、无安全隐患的质量目标，出具标准化维保记录单，双方签字确认。
（四）维保期限
期限建议1年，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适配特种设备定期管理周期；到期前30日协商续约，无异议可优先续约，避免到期后维保断档。
（五）维保费用与支付
1.费用构成。明确每台/年维保费用，区分清包（仅劳务）、半包（劳务+小额配件）、全包（劳务+大部分配件，不含曳引机、主板等大件），避免费用争议；
2.支付方式。按月/季/半年支付，甲方逾期付款按日支付违约金（不超过法定上限），乙方不得因逾期无故停维，平衡双方权益；
3.不含费用。明确大修、中修、人为损坏、不可抗力（暴雪、极寒）导致的维修费用另行协商，避免隐性收费。
（六）双方权利义务
1. 甲方权利义务。提供电梯技术资料、机房钥匙，保障维保作业通行；日常巡查电梯运行状态，发现异常及时通知乙方；配合乙方维保、应急救援及定期检验，不得违规使用电梯；按时支付维保费用，监督乙方维保质量。
2. 乙方权利义务。持证上岗，维保人员持特种设备作业证，规范作业；按约维保，严格执行维保计划，做好记录，存档备查；应急响应，黑龙江省内城区30分钟、郊区1小时到达现场，困人救援不超过30分钟，适配低温应急需求；质量负责，对维保质量及安全性能负责，因维保不当导致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定期报告，每季度提交电梯运行及维保情况报告。
（七）应急救援与故障处理
明确报修电话、响应时限、救援流程，针对黑龙江冬季暴雪、极寒天气，制定极端天气应急方案，确保快速处置困人、停运等突发情况。划分责任，乙方维保不当导致故障，免费修复；甲方使用不当、第三方损坏或不可抗力导致故障，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八）违约责任
1.乙方违约，未按约维保、质量不达标，限期整改，逾期不改减免费用；因维保不当导致事故，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甲方可解除合同。
2.甲方违约，逾期付款支付违约金；阻碍维保、违规使用导致事故，责任自负，赔偿乙方损失。
3.通用条款，任何一方无故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损失。
（九）争议解决
优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电梯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适配本地管辖，降低维权成本），或约定仲裁机构，明确争议解决路径。
（十）其他约定
明确合同附件（资质证书、电梯明细表、维保计划）与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约定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条件，适配电梯报废、产权变更等特殊情况；补充黑龙江本地特殊要求（如冬季维保额外巡检频次、冰雪天气防护措施）。
四、主要特点
（一）合规性
严格对标国家及地方特种设备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确保条款合法有效，规避法律风险。
（二）本地化
突出黑龙江冬季寒冷、老旧电梯多的特点，增设防寒防冻维保、极端天气应急等专属条款，提升适配性。
（三）实用性
条款细化、权责清晰，明确维保频次、质量标准、费用明细、应急响应等关键内容，可直接套用，减少补充协商成本。
（四）安全性
强化维保单位资质审核、安全责任落实，压实使用单位日常管理义务，全链条保障电梯安全运行。
（五）平衡性
兼顾甲乙双方权益，既保障维保单位合理收益，也维护使用单位及公众安全，避免“霸王条款”。
五、使用说明
[bookmark: _GoBack]本示范文本为推荐使用，供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电梯使用单位与维保单位签订日常维保合同时参照，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细化，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签订前，甲方务必核查乙方特种设备维保资质及作业人员资格，留存资质复印件；乙方核实电梯现状及技术资料，确认无重大安全隐患后签约。
合同签订后，双方各执一份，存档备查；维保记录、报告、资质附件等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留存至电梯报废或合同终止后至少5年。
本示范文本可根据法律法规更新及行业发展适时修订。

